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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12樓
聯絡人：梁凱雯
聯絡電話：(02)26531016
傳真：(02)26531775
電子郵件：sfaa0626@sfaa.gov.tw

受文者：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社家幼字第112010358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四 (A21050000J_1120103587_doc1_Attach1.PDF、

A21050000J_1120103587_doc1_Attach2.pdf)

主旨：為因應國內本土猴痘（Mpox）疫情，請貴府（局）依說明

轉知轄內單位及相關人員加強猴痘防治相關事宜，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2年3月17日疾管慢字第

1120300224號函（附件1）辦理。

二、111年5月起，歐美等地區發生猴痘流行疫情，世界衛生組

織（WHO）亦於111年7月23日宣布，猴痘疫情列為國際關注

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並於112年2月15日宣布維持

PHEIC；此波猴痘疫情自111年5月中於英國爆發以來，截至

112年3月10日全球累計報告病例數逾8.6萬例，其中以美洲

（58,750例）及歐洲（25,859例）區域病例數最多，我國

鄰近國家或地區，新加坡、日本、泰國、韓國、香港等亦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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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告病例。我國亦已於111年6月23日將猴痘列為第二類

法定傳染病，截至112年3月14日累計確診12例個案，包括7

例本土及5例境外移入病例。

三、我國自112年2月26日出現首例本土病例，該署與縣市政府

衛生局持續積極辦理猴痘防治各項工作，包括：強化監測

與通報機制、猴痘疫苗與治療藥物之整備、提升醫療人員

對於猴痘疑似病例通報警覺與照護專業知能、建立檢驗網

絡、強化社群網絡風險溝通與民眾衛教宣導等。

四、有鑑於國內已出現猴痘本土案例，加以各國邊境檢疫政策

逐步鬆綁，人員交流漸頻繁，且猴痘病毒感染潛伏期可長

達21天，民眾感染風險提升，為強化社會大眾猴痘防治知

能與風險意識，請貴單位透過既有通路與管道，針對所屬

相關單位及可觸及族群協助加強猴痘防治宣導。檢附該署

製作之猴痘衛教單張以供運用（如附件2），其他衛教宣導

文宣、教材或影片等，可至該署全球資訊網/「猴痘專區」

項下查詢及下載運用。

五、此外，猴痘主要的傳播方式係透過密切接觸確定個案的皮

疹或體液造成（包含: 任何形式的性接觸、擁抱、親吻

等），其他的傳播方式如飛沫傳染（但需長時間面對面接

觸）、接觸受汙染的物品表面或感染的動物等，爰貴府

（局）業管單位如有人口密集機構，為預防機構內感染，

請依該署「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等感染管制

規定，落實辦理各項感染管制措施。若發現機構住民或工

作人員出現疑似猴痘感染症狀，如：出現不同型態的皮膚

病灶（如：皮疹、斑疹、斑丘疹、水泡、膿疱等，於臉0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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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四肢及生殖器等部位），可能伴隨症狀，如：發燒

（≥38°C）、畏寒/寒顫、出汗、頭痛、肌肉痛、背痛、

淋巴腺腫大（如耳周、腋窩、頸部或腹股溝等處），請其

佩戴口罩，並協助安排就醫。

六、副本受文單位，請視同正本辦理。

七、本案聯絡人及電話：盧文苹，02-2653-1016。

正本：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宜蘭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
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社會局、屏東縣政府、臺
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
金門縣政府

副本：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之家、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
家、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
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安老所、財團法人台灣省私
立健順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
仁愛之家附設成功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苗栗老
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新竹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
人台灣省私立菩提仁愛之家、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普門仁愛之家、財團法人樹河
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灣省私立悠然山莊安養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
愛之家康寧園安養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新都養護所、財團法
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成功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
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臺灣省私立基督仁愛之家、財團法人臺灣省
私立光明仁愛之家、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嘉義仁愛之家、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嘉
義濟美仁愛之家、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嘉義博愛仁愛之家、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孝愛仁愛之家、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衛生福利
部南區兒童之家、衛生福利部少年之家、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少年教養所、衛
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少年教養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少年教養所、財團
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國際兒童村、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育幼所、財
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中仁愛之家附設牡丹園養護所、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
愛之家香草園養護所、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玫瑰園養護所、衛
生福利部南投啟智教養院、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宜蘭教養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寧園安養院、財團
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盲人重建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景仁殘障教養院、財團法
人台灣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財團法
人台灣省私立香園紀念教養院、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
教養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心德慈化教養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鴻佳啟能庇
護中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蘭榮譽國民之家委託新興醫療社團法人辦
理慎修養護中心、本署身心障礙福利組、老人福利組、家庭支持組、兒少福利組
(安置輔導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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